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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在法院当好“材料人”

哪吒的开学普法之旅  今年， 是我迈入工作岗位的第

十一年，也是我开启法院“材料人”

生涯的第七年。

回首七年漫漫写作之路， 从起

初的忐忑，到过程中的煎熬，再到最

后的成果转化， 每一步都镌刻着我

这个“材料人”在调研写作路上的成

长与蜕变。

或许下次能写得更好

□ 金珅亦

  七年前， 我刚从审判业务庭调岗

至立案庭， 领导将当年部门工作总结

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我。我这只“井底之

蛙”的乘风破浪之旅，就此启航。 由于

前三年一直跟随承办法官埋头办案，

几乎没有写过公文， 这篇总结写得异

常艰难。

我照着前辈留下的格式模板，吭

哧吭哧地费劲琢磨， 耗时三天才写完

初稿。从框架到标题，从语句衔接到标点

符号，领导看后反复修改。虽然最后得以

勉强交差，但我感觉比开了一天庭还累，

也由此深刻体会到研究室同志们的不

易。 不过， 这次经历也让我有了不少收

获。 我将修改完的报告与初稿进行认真

比较，发现格式更清晰了，重点更突出。

我在心底默默想着： 或许下次能写

得更好。

“最重要是言之有物”

  自此，新的写作任务接踵而至。我

这才发现， 原来法院里有一片广阔无

垠的“材料海洋”：信息、简报、总结、报

告、会议材料、课题、论文、司法统计、

案例、 法宣稿……每种材料都有独特

的“打开方式”。

在前辈们的建议下， 我决定从最

容易上手的信息简报开始练起。 在已

有的模板基础上，我竭力模仿“大拿”

们的作品，每天绞尽脑汁、搜肠刮肚，

恨不得把所有华丽的辞藻都堆砌上

去，就想写出亮眼的文字。

直到有一天， 一位资深的法院调

研前辈在分享写作心得时说道：“写公

文最重要是言之有物， 文字之美是锦上

添花，不应该成为追求的重点。 ”一句话

犹如醍醐灌顶。

我再回头看自己写的材料， 尽是千

篇一律的套路， 任谁看都会觉得枯燥无

味。从那以后，我不再过度纠结形式上的

包装， 而是在动笔前花大量时间详细了

解文章写作的背景， 深入思考这篇文章

要说明什么现象、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

么目的……神奇的是， 稿件需要修改的

地方越来越少， 那些曾经奉为圭臬的万

能写作技巧， 如今也只在合适的时候用

来“锦上添花”，“同义反复”的问题也迎

刃而解。

“平地起高楼”的艰难与挑战

  后来， 立案庭的工作职能几乎每

年都会有所增加，多元解纷、人民建议

征集、三所联动、社区巡回审判……这

些新名词成为了法院工作新的关键

词。

面对全新的工作内容， 我不再有

前人的模板可以依赖， 每一步都需要

独立思考后完成。 我第一次真切感受

到“平地起高楼” 的艰难与挑战。

但此时的我， 早已经不再畏难。

每当接到新的报告撰写任务， 我便如

同开启一场严谨的学术调研。 先是一

头扎进资料的海洋， 收集所有与文章

相关的文件材料、 宣传报道、 数据信

息等作为储备， 以充分掌握写作背

景。 我还会与法官开展交流， 围绕审

判实践中的具体情形， 询问他们在机

制运用中的实际成效及优化建议。 而

线下调研， 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

节。 为深入了解相关工作的实际开展

情况， 我会与一线的调解员们促膝长

谈， 那些形形色色的案例都成为了我

宝贵的素材。 我也会走进相关平台企

业， 走访了解它们的运营模式、 纠纷

处理机制， 实事求是地深入调研来拓

宽思路视野、 丰富文章内涵。 随后，

我带着满满的收获开始搭建写作框架、

构思段落分层， 再用扎实的内容进行填

充， 确保其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最后精

心完善标题和言辞表达， 一篇完整的报

告就诞生了。 这篇凝聚着我心血的报

告， 在后来许多外地法院来调研多元解

纷工作时， 成为展示我院相关工作的基

础材料，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法院“材料人” 除了写报告以外，

还需要完成课题、 论文、 司法统计、 案

例等调研任务。 长时间专攻于某项工

作， 就能够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而

解决这些问题， 便成了我论文、 课题选

题的灵感来源， 我把撰写学术性文章当

成是对自己工作的梳理、 归纳和总结。

近年来， 我撰写的信息简报获上海

高院领导批示肯定， 新闻稿刊登于《人

民法院报》 上， 还获中国法学会审判理

论研究会征文三等奖， 两次获得上海高

院优秀报批课题， 案例入选“上海法院

100 个精品案例”。 虽比不上“大拿”

们的累累奖状， 但这也是对自己文字工

作的肯定与鼓励。

或许， 那些随风飘落的头发便是见

证者吧。

（来源：“上海杨浦法院”公众号）

近年来演出市场十分火爆， 演唱会门票类骗局也时有

发生。不法分子往往声称有“内部渠道”能抢到演唱会门票，

并使用大量虚假交易截图获取信任，随后以定金、代购费、

“无票全额退款”等名义要求购票人先行支付一定或全部款

项。 待购票人支付款项后，不法分子就玩起“失踪”，“拉黑”

跑路，或以“卡单”“出票失败”等各种幌子，要求受害者再次

支付，继续骗取更多钱财。

徐汇区检察院的检察官通过拍摄短视频提醒公众：购

买演唱会门票务必选择正规网站和官方渠道， 凡是绕开正

规平台，通过私下交易，以各种理由要求反复付款、交保证

金的购票方式，极有可能是诈骗。 大家要擦亮双眼，不要因

为求票心切而掉入不法分子的陷阱。对订票信息有疑问的，

可及时联系官方渠道核实情况，一旦发现被骗，务必保留好

证据，及时报警求助。 （来源：“徐汇检察”公众号）

“内部渠道”抢演出票？ 小心受骗！

扫一扫看视频

（来源：“浦东检察”公众号）


